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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

内容概要

《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配套规定(实用注解版)》内容简介：我国国有土地有偿使用制度
的形式包括哪些？集体土地征收补偿的范围包括哪些？哪些情形下可以收回土地使用权？在房产转让
时，受让人有权要求将房产占用范围内的土地使用权变更至自己名下吗？房地产抵押权设定后，对土
地上新增加的房屋应该如何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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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

书籍目录

《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适用提要
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立法目的】
问答一 房产与地产的关系如何？
问答二 房产与地产如何处分？
第二条【适用范围及概念解释】
问答一 《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的适用范围包括哪些？
问答二 国有土地的范围包括哪些？
问答三
在城市规划区外的国有土地范围内取得房地产开发用地的土地使用权，从事房地产开发、交易活动以
及实施房地产管理，如何适用法律？
问答四 城市规划区内的“集体土地”是否适用本法？
第三条【土地使用制度及例外】
问答 我国国有土地有偿使用制度的形式包括哪些？
第四条【发展目标】
问答 2007午11月19日修订的《经济适用住房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优惠和支持政策包括哪些？
第五条【权利人的权利和义务】
问答一 如何缴纳土地使用税？
问答二 如何缴纳印花税？
问答三 如何缴纳土地增值税？
问答四 如何缴纳个人所得税？
问答五 如何缴纳房产税？
第六条【征收补偿】
问答一 征用和征收的关系
问答二 征收的条件是什么？
问答三 征收补偿制度主要包括哪些内容？
问答四 《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是否适用于集体土地上房屋的征收与补偿？
第七条【房地产管理机构】
第二章 房地产开发用地
第一节 土地使用权出让
第八条【土地使用权出让】
问答一 土地使用权出让有哪些特征？
问答二
以出让方式取得土地使用权的一方转让土地时，如果尚未按照出让合同的约定支付全部土地使用权出
让金和取得土地使用权证书，转让行为是否有效？
问答三 土地使用权出让需要符合哪些条件？
第九条【有偿出让】
问答一 集体土地征收的批准权限包括哪些？
问答二 集体土地征收与农用地转用审批之间的关系如何？
⋯⋯
配套规定
法律文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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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农用地转用批准权在省级人民政府，征地审批权在国务院的，应当由省级人民政府先行办
理农用地转用审批，并将农用地转用批准的有关文件，随同征地申报材料同时报国务院，由国务院根
据省级人民政府的批准文件，决定是否批准征收土地。农用地转用和征收土地将在国务院批准征收土
地后组织实施。 实用问答 三 集体土地征收补偿的范围包括哪些？ 征收土地的，按照被征收土地的原
用途给予补偿。征收土地的补偿标准和补偿办法不因征收土地之后的用途的改变而改变，而是按照土
地的原用途确定补偿标准和补偿数额。 1.征收耕地的补偿费用包括土地补偿费、安置补助费、地上附
着物补偿费和青苗补偿费。 （1）土地补偿费是因国家征收土地对土地所有者和土地使用者对土地的
投入和收益造成损失的补偿。补偿的对象包括土地所有权人和使用权人。征收耕地的土地补偿费标准
为被征收耕地前3年平均年产值的4～6倍。 （2）安置补助费是为了安置以土地为主要生产资料并取得
生活来源的农业人口的生活所给予的补助费用。征收耕地的安置补助费，按照需要安置的农业人口计
算。需要安置的农业人口，按照被征收的耕地数量除以征地前被征收单位平均每人占有耕地的数量计
算。就目前来讲，主要安置的应当是耕地的土地使用者或承包经营者，因征地使之终止了土地承包经
营合同或土地使用权，应当由国家予以安置或发给安置补助费。其安置补助费的标准为该耕地前3年
平均年产值的4～6倍，即按人均耕地产值的4～6倍。安置补助费主要用于征收土地后农业人口的安置
，因此，谁负责农业人口的安置，安置补助费就应该归谁。如果是农民自谋职业或自行安置的，安置
补助费就应当归农民个人所有。每公顷征收耕地的安置补助费最高标准由原来的前3年平均年产值的10
倍调整到15倍。 （3）地上物的补偿费，包括土地上的各种建筑物、构筑物如房屋、水井、道路、地
土地下管线、水渠的拆迁和恢复费用，被征收土地上林木的补偿或砍伐费等，其具体标准由各省、自
治区、直辖市规定。 （4）青苗补偿费，是指农作物正处于生长阶段而未能收获的，因征收土地需要
及时让出土地而致使农作物不能收获，给农民造成损失的，应当给予土地承包者或土地使用者以经济
补偿。青苗补偿费的补偿标准，一般根据农作物的生长期按一季的产值予以计算，或按一季作物产值
的一定比例予以补偿。具体的标准由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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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配套规定(实用注解版)》由法律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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